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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事件審理商業事件審理商業事件審理商業事件審理法法法法 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為改善過往訴訟審理程序曠日費時且判決見解分歧之現象，立法院於 2019

年底三讀通過「商業事件審理法」（下稱「本法」），期以講求妥適、專業及效率

之方式解決商業紛爭，進而強化公司治理，提升我國經商環境。然而本法施行日

期尚待司法院定之，以下介紹本法具特色之要點。 

一一一一、、、、 審理程序專業化審理程序專業化審理程序專業化審理程序專業化 

1. 專業法院 

為專業審理商業事件，我國立法院於通過本法同時，亦三讀通過「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組織法」，以依法設置專業法院，未來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下

稱「商業法院」）將採取二級二審制，並分設專業法庭各別審理智慧財產事

件和商業事件。另就商業事件部分，按本法不論上訴或抗告，由最高法院受

理而行法律審程序（即審理適用之法令有無違誤） （第 71 條） 。 

2. 商業事件定義 

商業事件之定義，包含本法列舉之商業訴訟事件與商業非訟事件，其中主要

包括「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台幣一億元以上」之爭議，或不論訴訟標

的金額或價額，而涉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案（第 2 條）。上述商業事

件於本法施行後應專屬由商業法院管轄 （第 3 條） 。 

3. 強制律師代理 

由於商業事件具專業性，故為保障當事人或關係人權益，並使程序進行順利，

本法強制當事人或關係人應委任律師為程序代理人（第 6 條）。此強制律師

代理之規定，於參加人或參與人亦有準用（第 9 條） 。 

4. 專家參與 

(1) 設置商業調查官：由具備相關商業能力和學識之專業人員，協助法官蒐集、

分析有關商事專業的資料及問題（第 17 條）。 

(2) 專家證人制度：本法引入專家證人制度，使當事人經法院許可後得選任專

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 （第 47 條）。 專家證人原則上以書面出具意見，並

附具結之結文，交由當事人提出於法院，且應揭露可能影響其中立、客觀

性之事項，以確保其專業意見之公正與正確 （第 4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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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審理程序之效率審理程序之效率審理程序之效率審理程序之效率 

1. 強制先行調解程序 

考量調解程序之迅速、經濟，更能由雙方合意解決糾紛，本法規定應先行調

解，並特別規定應由有商業學識、經驗之調解委員，協助當事人解決紛爭（第

20 條）。；此外為講求效率，調解程序原則上應於調解委員選任後 60 日內

終結（第 28 條）。 

2. 審理程序之準備 

(1) 審理計畫：法院應與雙方當事人事先商定審理計畫，規劃如何進行審判程

序，內容應包含事實及證據上重點整理、訊問期間（包含證人、專家證人、

鑑定人等），以及程序進行和終結之預定時程等（第 39 條），且就言詞辯論

期日之準備，法院得聘請調解委員參與諮詢（第 38 條第 2 項）。 

(2) 訴之變更、追加或反訴：為迅速審理，本法規定如當事人欲為訴之變更、

追加或提起反訴，應於準備程序終結前為之，未行準備程序者，應於第一

次言詞辯論期日前為之（第 37 條）。 

3. 科技運用 

(1) 為強化文書送達之效率，向法院提出書狀，除有不能以電子書狀傳送系統

提出者，應使用電子書狀傳送系統傳送，未以該系統傳送且亦未補正者，

不生提出之效力（第 14 至 16 條）。 

(2) 當事人其他程序關係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視訊設備而得直接審理者，法院認

為適當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該設備審理之（第 18 條）。 

三三三三、、、、 商業機密之考量商業機密之考量商業機密之考量商業機密之考量 

1. 當事人查詢制度 

為便利當事人準備主張和提出證據，當事人得於法院指定期間或準備程序終

結前，列舉有關事實或證據之必要事項，向他造查詢（第 43 條），被查詢當

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具體說明時，法院得審酌情形，認定請求查詢之當事人

關於該事實之主張為真實（第 45 條）。 

2. 營業秘密 

(1) 當事人聲請法院命他造或第三人提出之資料，如持有人以營業秘密為抗辯

而拒絕提出時，應釋明其秘密之種類和範圍及因揭露所生之不利益 （第

53 條）。 

(2) 持有人就其提出之營業秘密，於符合特定情形時，得經釋明後聲請法院對

特定之訴訟關係人發出秘密保持命令（第 55 條），接受命令之人就該營業

秘密，不得於訴訟外使用或向第三人揭露，若違反將有刑責（第 76 條）。 


